
编 制 说 明 

工程名称：国庆中路与羌溪中路东北角强弱电箱体迁改工程

工程概况：
本工程位于泰兴国庆中路与羌溪中路东北角，为国庆中路与羌溪中路东北角强弱电箱体迁改工程。本项目共包含通信、电力、道路、园建、绿化专业：

通信工程：因交叉口景观提升需求，对现状交叉口处的相关弱电设施（箱体）进行迁改归并。本次新建通信管道（仅土建），排管规模采用9孔φ110。
电力工程：因交叉口景观提升需求，对现状交叉口处的相关强电设施进行迁改归并。本次新建电力管道（仅土建），排管规模采用8孔φ200，局部采用2孔φ200。

道路拓宽工程：道路线形优化，裁弯取直；人行道向河道处（东侧）偏移，车行道同步偏移；新增车行道 17平方，新增人行道47平方，新建挡墙44.6m，栏杆考虑拆除后利用。
交通工程：PE连接管DN90×5.1mm（4管）53m，接线井（60×60×100cm）3座，交通控制机基础（70×70×360cm，含DN63×3.8mmPE管）。

园建工程：设计内容为新建台阶，挡墙，箱体包装及景石堆叠示意。
绿化工程：绿化设计面积为134平方米，仅包含现状苗木移植移除与土方清杂及回填；本工程为二级养护，养护期为二年。
编制范围：

从该项目图纸及清单范围内的工程完工，直至场地清理、工完料清等全部工作内容，包括所需要的各类措施费，以及各类取费和税金。

三、编制依据：

由南通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的《国庆中路与羌溪中路东北角强弱电箱体迁改工程》施工图，图纸不明之处详见预算清单特征描述；
《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(GB50500-2013) 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；

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4年）和苏建价（2016）154号文；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苏建价函〔2025〕2 号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》；

[2018]24号文《关于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》的规定；
《省住建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》[2019] 19#文；
2014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、2014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及其配套土建定额，《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》（2007）。
人工单价按苏建函价〔2025〕273号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》中泰州地区对应人工单价执行；

材料参考《泰州工程造价管理》2025年第10期信息价及现行市场询价计入；

其他现行质量验收规范要求。

四、工程量清单编制有关说明：
本工程类别：通信土建、电力土建、交通工程、道路工程市政工程三类，园建绿化工程按园林工程三类。
安全文明施工已计取了基本费，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增加费未计取。
本工程临时设施按低值计取，行车、行人干扰按0.7%计取，地上、地下设施、建筑物的临时保护设施1.0%计取。
水电接入费3000元，纳入道路工程造价中。
其他需说明问题：
本工程因地下管线纵横交错，且有国防光缆，故管沟及基（槽）坑土方开挖均采用人工挖土；

建筑垃圾及土方外运运距投标人自行考虑，结算时不调整。
结构砼按非泵送预拌砼考虑，水泥按袋装水泥考虑，根据设计要求使用42.5级。
预算中考虑了电信井、电力井的降水措施费用，如管道施工中确需降水，经参建各方共同确认，结算时按实调整。
本项目临时施工用水、用电接入或自发电增加费预算中已考虑，列支在道路工程中，该费用包干使用。
绿化场地清表平均按30cm考虑，回填种植土为PH7.0-7.5中性好土，满足绿化种植要求；移植苗木运距按≤300m考虑，按设计要求，二级养护，养护期为二年。
本项目已考虑标准化围挡施工围栏搭拆、水马工程量，纳入道路工程预算中，结算时不调整。
暂列金额未考虑。
投标人投标报价时应认真熟悉图纸、招标文件、清单及现场实际情况，充分考虑各类风险因素，慎重报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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